
 
中西區區議會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 
地區工程及設施管理委員會 
籌備會議暨第一次會議 

會議紀錄 
 
 
日  期：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時  間：下午九時零六分 (緊接交通及運輸委員會會議) 
地  點：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 38 號 
        海港政府大樓 14 樓 
        中西區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主席 
鄭麗琼議員* (第一部分 - 籌備會議) 
張啟昕議員* (第二部分 - 第一次會議) 
 
副主席 
楊浩然議員* (第一部分 - 籌備會議) 
梁晃維議員* (第二部分 - 第一次會議) 
 
委員 
何致宏議員* 
甘乃威議員, MH* 
伍凱欣議員* 
吳兆康議員* 
彭家浩議員* 
黃健菁議員* 
黃永志議員* 
任嘉兒議員* 
葉錦龍議員* 
 
註：* 出席整個會議的議員 
  



列席者 
黃何詠詩女士, JP 中西區民政事務專員 
黃詩淇女士 中西區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楊頴珊女士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 (區議會) 
 
秘書： 
何啟賢先生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行政助理 (區議會) 7 
 
因事缺席者： 
許智峯議員 
楊哲安議員 
 
第一部分 - 籌備會議 [由區議會主席主持] 
 
歡迎 
 

主席歡迎各與會者出席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中西區區議會轄下擬議成立

的地區工程及設施管理委員會（地管會）的籌備會議，並表示其本人是根據中西區區議

會會議常規第 34 條(14)主持是次會議，直至本委員會完成討論其職權範圍，並選出其

主席及副主席為止。 
 
第 1 項：通過會議議程 
(下午 9 時 06 分) 
 
2.  委員會通過會議議程。 
 
第 2 項：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中西區區議會轄下擬議成立之地區工程及設施管理委

員會職權範圍 
(中西區地管會文件第 1/2020 號) 
(下午 9 時 07 分至 9 時 22 分) 
 
3.  主席邀請各位委員參考載列於文件附件一的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中西區

區議會轄下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的職權範圍，並指出地管會參與管理的地區設施包括社

區會堂、圖書館設施、公園及遊樂場、體育館和游泳池。若有涉及工程費用超過三十萬

元的小型工程需交由財務委員會審批撥款，而三十萬元或以下的小型工程項目撥款則由

地管會自行審批，並交由民政事務處（民政處）或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負責工

程項目的估價工作。主席查詢各位委員是否就地管會的職權範圍提出修訂。 
 



4.  甘乃威議員查詢地管會的職權範圍是否涵蓋建議、推行及監察中西區地區設施

的使用、管理、改善和更新工程，以提供更好的服務。他舉例地管會的職權範圍是否可

以通過撥款，資助荷李活華庭的升降機提供服務，以及是否可以由區議會撥款在政府的

土地上設立小型圖書室。他查詢地管會的職權範圍是否可以涵蓋有關建議，並在會議上

討論。 
 
5.  主席回覆圖書館設施已經涵蓋在地管會參與管理的範圍之內，而據她了解，由

於荷李活華庭的升降機屬於私人物業，地管會是否可以透過撥款資助升降機提供服務，

須待民政事務總署答覆。她亦收到居民反映，要求區議會撥款資助荷李活華庭的升降機

重新投入服務，以便區內的長者來往皇后大道中與荷李活道之間。此外，主席補充上屆

的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有不少工程尚未完成，其中包括「中西區文學徑傳意牌設置工程」

和「摩星嶺旅遊設施設置工程」等，待工程完成後將有助推廣中西區的史蹟。 
 
6.  甘乃威議員表示其本意並非要求在是次會議具體討論有關事項，而是查詢討論

有關建議是否能夠涵蓋於地管會的職權範圍，假如有關建議並非屬於地管會的職權範圍，

便不可以在會議上討論。 
 
7.  主席回覆地管會職權範圍涵蓋的地區設施都是屬於政府設施，而荷李活華庭的

升降機則肯定屬於私人設施，因此就如何使地管會的職權範圍能夠涵蓋私人設施，從而

令居民受惠，則需再作考慮。 
 
8.  伍凱欣議員查詢地管會職權範圍涵蓋的地區設施是否包括自修室。 
 
9.  主席查詢是否指由民政事務處管理的自修室。 
 
10.  中西區民政事務專員黃何詠詩女士表示委員提及的自修室是由康文署管理，而

並非由民政處負責。此外，何專員回應甘乃威議員的意見，表示重點是甘議員建議的項

目涉及是否屬於地區小型工程撥款範圍，而非是否納入地管會職權範圍。她表示程序上

委員可以提出地區小型工程建議，但擔心委員討論後發現建議超越地區小型工程的範疇

未能動用撥款及未能執行。她表示由於公帑只可使用在公共地方，因此小型工程的撥款

一般是不會在涉及私人業權的地方使用，因此根據地區小型工程的職權範圍有機會未能

落實有關建議。（會後備註：民政處補充指由於有關「區議會社區設施」的建議未必符

合政府在 2008 年加強地區行政實施的措施賦予地區工程及設施管理委員會的職能，以

及未必符合區議會的撥款指引和準則，因此即使議員把建議的「區議會社區設施」加入

委員會職權範圍，亦不代表委員會或區議會可以動用撥款及進行有關工作，議員可繼續

向相關政府部門提出建議讓部門考慮跟進。） 
  



11.  甘乃威議員建議增加一項職權範圍，內容是「建議、推行及監察中西區的地區

設施及區議會社區設施使用及其管理情況，改善或更新有關設施，以提供更先進及優質

的服務」，當中建議的「區議會社區設施」則指「包括例如建設區議會小型圖書館及自

修室、提供升降機服務或建造無阻礙通道等」，而有關建議能否推行、法例上是否容許

等，則可留待日後再作討論。 
 
12.  主席表示根據《區議會條例》，為了社區人士的福址，有關設置小型圖書館等

社區設施的建議是可以成立的。 
 
13.  梁晃維議員表示由於甘乃威議員的建議與職權範圍第四項的內容有所重覆，提

議把有關建議取代職權範圍第四項的內容。 
 
14.  甘乃威議員表示贊成梁晃維議員的意見。 
 
15.  主席要求各委員表決通過經修訂的地管會職權範圍，經表決後獲得全部在席的

委員通過。主席宣布經修訂的職權範圍通過為本年度的地管會職權範圍，並且宣布擬議

成立的地區工程及設施管理委員會正式成立。 
 
第 3 項：選舉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地區工程及設施管理委員會的主席 
 (下午 9 時 23 分至 9 時 24 分) 
 
16.  主席宣布會前只收到一份提名地管會主席的表格，候選人是張啟昕議員，提名

人是彭家浩議員，附議人是梁晃維議員和伍凱欣議員。主席查詢張啟昕議員是否同意接

受提名及同意擔任地管會主席的職位。 
 
17.  張啟昕議員表示接受提名及同意擔任地管會主席一職。 
 
18.  主席表示由於只有一名候選人獲提名競選地管會主席，因此宣布張啟昕議員當

選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地區工程及設施委員會的主席。 
 
第 4 項：選舉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地區工程及設施管理委員會的副主席 
(下午 9 時 25 分至 9 時 26 分) 
 
19.  主席宣布會前只收到一份提名地管會副主席的表格，候選人是梁晃維議員，提

名人是伍凱欣議員，附議人是彭家浩議員和吳兆康議員。主席查詢梁晃維議員是否同意

接受提名及同意擔任地管會副主席的職位。 
  



20.  梁晃維議員表示接受提名及同意擔任地管會副主席一職，並感謝各位委員的提

名。 
 
21.  主席表示由於只有一名候選人獲提名競選地管會副主席，因此宣布梁晃維議員

當選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地管會的副主席。 
 
22.  主席表示由於地管會已通過職權範圍，並已選出主席和副主席，她宣布地管會

的籌備會議結束，並交由地管會的主席張啟昕議員和副主席梁晃維議員主持第一次會

議。 
 
第二部份 - 第一次會議 [由委員會主席主持] 
 
歡迎 
 

主席歡迎各與會者出席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中西區區議會轄下的地區工

程及設施管理委員會的第一次會議。 
 
第 1 項：通過會議議程 
(下午 9 時 26 分) 
 
2.  委員會通過會議議程。 
 
第 2 項：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中西區區議會轄下地區工程及設施管理委員會組織架

構及成員組合 
(中西區地管會文件第 2/2020 號) 
(下午 9 時 27 分至 9 時 35 分) 
 
3.  主席邀請各位委員參考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的組織

架構及成員組合，並就本年度地管會的組織架構及成員組合提出意見及作出議決。 
 
4.  吳兆康議員建議取消分區委員會代表列席地管會會議。 
 
5.  主席補充三個分區委員會所指的是中環及半山分區委員會、上環及西營盤分區

委員會和堅尼地城及石塘咀分區委員會。 
 
6.  伍凱欣議員表示贊成有關建議，並指出根據其過往參與本委員會的經驗，分區

委員會的代表並非每次都會出席會議，亦較少發表意見，所以贊成取消分區委員會代表

列席地管會會議。 



7.  彭家浩議員認為分區委員會代表出席會議的頻率與其可否列席會議的資格無

關，並指取消分區委員會代表列席會議的原因是地管會的民意代表應由區議員擔任，並

認為可按需要，邀請分區委員會代表以嘉賓身份出席會議。 
 
8.       甘乃威議員表示無論分區委員會的代表有否出席會議，亦應該取消分區委員

會，當中涉及原則上的問題。他認為該等由政府委任的組織是不應該必然地列席區議會

會議作為常設成員，有關代表應該只可以個人身份發表意見。 
 
9.  楊浩然議員表示同意甘乃威議員的意見，原因是區議員是由民選所產生，而分

區委員會委員只是由政府委任。他認為分區委員會已經不合時宜，是組成區議會之前已

經成立的產物。如果要民選的區議員向委任的分區委員會委員交代是於理不合，而倘若

分區委員會的委員有意見是可以個人身份出席會議。他亦認為分區委員會是應該取消的

架構，是沒有理由讓他們擔任地管會的常設成員。 
 
10.  鄭麗琼議員表示上一屆的地管會主席是由她擔任，而三個分區委員會的代表並

沒有出席全部會議，而且從來沒有發言，因此她建議不需要讓分區委員會代表列席地管

會。 
 
11.  主席就取消三個分區委員會代表列席地管會會議的建議進行表決。經表決後，

建議獲得全部在席的委員通過。 
 
12.  中西區民政事務專員黃何詠詩女士表示完全尊重委員對地管會組織架構及成

員組合的意見和決定。此外，她解釋分區委員會是由政府設立的地區行政諮詢架構的一

部份，三個委員會除了會邀請現任的區議員作為委員之外，亦會邀請不同界別的社會人

士參與，其中包括熟悉地區的非政府機構代表、學校代表和其他不同界別的人士，就地

區事務交流意見。何專員認為應該了解的事實，是分區委員會過去曾處理很多不同的民

生議題，包括交通、運輸和環境衞生等議題，讓地區人士和其他不同界別的人士可以協

助提供意見，並就議題進行交流。分區委員會委員除了進行巡區活動，還有推動地區工

作的實際行動。她補充讓分區委員會代表列席地管會會議，是可以讓他們聆聽民選區議

員的意見，並且協助他們在分區委員會上的工作。而據她記憶所及，分區委員會代表亦

曾在地管會會議上發言。何專員重申尊重地管會委員剛才發表的意見，但亦認為有必要

正視分區委員會實際上的工作和功能。 
 
13.  楊浩然議員表示分區委員會委員並非由民選產生，而是全部由政府委任，他並

不認同分區委員會可以代表市民的意見，舉例說分區委員會之前曾表示支持當局修訂

《逃犯條例》草案，而有關意見似乎並不符合民意。此外，他指分區委員會是區議會成

立之前的產物，現在應該壽終正寢，再沒有存在價值。他指現時的區議會架構是隨時歡

迎市民發表意見，並與區議員進行溝通，亦認為區議會已經是法定的諮詢組織，分區委



員會的存在只是架床疊屋，當局不需要再委任個別人士以諮詢其意見。當局若有意見是

可以在區議會會議上與區議員直接交流，若分區委員會和區議會各有屬於自己的一套意

見只會造成混亂。委員反對分區委員會代表列席地管會會議正是由於這個原因，而不是

指分區委員會的意見沒有用處。他又指以往分區委員會就爭議性議題的意見都與大部份

的民意相反，所以看不到分區委員會的意見有何價值值得聆聽。 
 
14.  主席表示本年度地管會的組織架構和成員組合將交予區議會確認。 
 
第 3 項：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中西區區議會轄下地區工程及設施管理委員會轄下各

工作小組的組成及相關安排 
(中西區地管會文件第 3/2020 號) 
(下午 9 時 36 分至 9 時 41 分) 
 
15.  主席表示上屆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曾成立一個工作小組，名為「地區小型工程

工作小組」，並請各位委員就以下事項提出意見及作出議決，包括考慮地管會轄下個別

工作小組的保留，以及是否有需要組成新的工作小組。 
 
16.  鄭麗琼議員表示過往成立地區小型工程工作小組是讓各位議員就地區小型工

程提出建議，並在工作小組會議收集之後，轉交民政事務總署和康文署跟進，再根據工

程的先後緩急，交予相關部門進行統籌工作。她表示甘乃威議員曾經建議取消工作小組，

並把有關地區小型工程的事項交予地管會會議討論。有鑑於以往的地管會會議時間較短，

她認為把有關事項交予地管會處理將會更為有效率。 
 
17.  中西區民政事務專員黃何詠詩女士表示有議員反映以往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會議的時間較短，認為可以在會議上討論有關地區小型工程的事宜。 
 
18.  鄭麗琼議員表示支持把地區小型工程工作小組處理的事宜轉交由地管會處理，

並指倘若議員希望在其選區進行地區小型工程，則可提交工程建議書至地管會處理，並

在地管會會議上討論後，交由相關部門進行報價、探討和設計等工作，再於其後的地管

會會議上向委員匯報。 
 
19.  主席就把地區小型工程工作小組處理的事宜轉交由地管會處理的建議進行表

決。經表決後，建議獲得全部在席委員通過。 
 
第 4 項：其他事項 
(下午 9 時 42 分) 
 
20.  沒有其他事項。 



第 5 項：下次會議日期 
(下午 9 時 42 分) 
 
21.  主席表示下一次地管會會議的舉行日期是 2020 年 2 月 27 日，政府部門提交文

件的截止日期為 2020 年 2 月 6 日，而委員提交文件的截止日期為 2020 年 2 月 12 日。 
 
22.  會議於下午九時四十三分結束。 
 
 
 

 會議紀錄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七日通過 

主席： 

 
 

鄭麗琼議員 (第一部分 - 籌備會議) 
 
 

張啟昕議員 (第二部分 - 第一次會議) 

秘書： 
 
 

何啟賢先生 
 
中西區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二零年五月 


